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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登記制度簡介  

張永春*  

在澳門，登記制度已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隨�社會需求的不斷變化

以及相關的立法在技術層面上的進步，現已發展成一套比較完善的體系，對社

會生活及經濟活動的穩定起�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 

澳門的登記制度目前主要由物業、商業登記及民事登記兩大部分組成。前

者的作用在於通過對某些權利的公示，保障法律交易的安定性；後者旨在確保

與人身關係有關的法律事實的真實與準確性。 

為達至上述目的，在澳門設立了專門的機構，由受過法律教育並具有專業

知識的人員領導有關的登記工作。現在澳門共設有物業登記局、商業暨汽車登

記局、出生登記局及婚姻暨死亡登記局等四個部門，由九位登記局長領導1，工

作人員近八十多人。 

1) 澳門的物業登記2 

物業登記的目的在於將不動產的法律狀況作出公示，確保不動產交易的有

效運作，賦予有關不動產的法律行為安全性及可信性（見澳門現行的《物業登

記法典》第 1條）。 

                                                 

*  本文作者為澳門物業登記局局長。 

1 其中物業登記局有三位局長，每人負責一個科，其權限範圍根據澳門的堂區劃分，其他每間登記局

各有一名局長。 

2 這部分內容請參閱 Vicente Monteiro所著《澳門物業登記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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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史與文化上的原因，澳門的物業登記制度的發展和演變與葡萄牙物

業登記制度的變化息息相關，所以有必要在此對葡萄牙物業登記立法方面的演

變作簡單的回顧。 

歷史上，不動產一直是私有財產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人們很早便感

到若要使不動產的所有權得到保障，使不動產的交易具有安全性，就有必要將

與不動產有關的權利和負擔公布，讓有關的人士了解。 

在葡萄牙研究登記法的學者看來，真正意義上的物業登記制度是在 1863 年

7月 1日頒布的《扺押法》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因為其中已包含了一些葡萄

牙現行登記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則，例如“公示原則”、“合法性原則”、“優

先原則”及“特定性原則”等。 

1867 年頒布的《民法典》廢止了上述的《扺押法》，有關的登記制度改由

《民法典》的條文規範。其後又於 1868 年和 1870 年頒布了兩份《物業登記規

章》，規定了兩項至今仍十分重要的原則：“申請原則”和“登記連續性原

則”。 

1895年 1 月 20 日頒布了一項新的《物業登記規章》，在此基礎上所創建的

登記制度的架構一直延用至今。可以說物業登記的輪廓從那時已基本定型，其

後的修改僅僅是使其規定與現實生活中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形式相適應。 

葡萄牙在 1928、1929、1959、1967 及 1984 年先後頒布了多部《物業登記法

典》，其中 1984年的《法典》引入了使登記制度現代化的改革，3至今仍在葡萄

牙沿用。 

                                                 

3 例如用登記卡取代了舊的登記簿冊，每項物業都有一張相應的卡片，上面記載了物業的狀況及其他

需登記的事實。這種作法並未被引申來澳門，因為從 1992 年起，澳門所有的物業登記改為在電腦中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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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物業登記已有近一百三十年的歷史。物業登記局中最早的登記薄冊

是從 1868年 5月 4日開始啟用，上面所載的第一個登記行為是在 1869年 1月 21

日申請的。由此可以推斷，澳門的物業登記工作大致上是自這一時期開始的。 

澳門沿用的一直是葡萄牙在物業登記方面的立法，最初是簡單地將葡萄牙

已施行的法規延伸至澳門，到了後期開始意識到澳門社會及經濟現實中的一些

特殊情況，通過一些單行的法規對原葡萄牙的《物業登記法典》中的條文進行

了一系列的修改與補充。 

刊登在 1961年 11月 4日第 44期澳門《政府公報》上的第 18751號訓令將葡

萄牙 1959 年頒布的《物業登記法典》經過有關的修改之後在澳門實施，其後刊

登在 1967年 12 月 30 日第 52 期《政府公報》上的第 23088 號訓令將 1967 年的

《物業登記法典》延伸至澳門，並一直適用至今。 

澳門現在所適用的雖然是葡萄牙在 1967 年頒布的《物業登記法典》，但隨

�時間的推移，裏面許多的條文已被修改，以便適應不斷變化的新的社會現實

的需要4。 

澳門 (或葡萄牙)的物業登記制度是建立在特定物物權的創設僅需合同的效力

這一原則之上，因而登記並不具有創設性，只具有宣告性的效力，是對抗第三

者的一種條件，即是說有關不動產的物權的創設或移轉在合約簽署之後便告完

成，登記只是利用其公示性，使這些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物業登記對有關不動產的法律交易的安全性的保障主要體現為登記所公示

的權利被推定為真實和準確的。1967 年《物業登記法典》第 8 條規定“通過確

定性登記所登記的內容，不僅推定登記權利的存在，而且這種權利歸以其名義

作登記的人所有”。這種因登記而引致的推定雖然是一種“可反駁之推定”，

                                                 

4 由於澳門都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從八十年代起，高層樓宇的興建日益增多，所以對分層所有權法

律制度作了一系列的修改，其中包括 1985 年 4 月 13 日第 31/85/M 號法令及 1996 年 9 月 9 日第

25/96/M 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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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相反的證據推翻，但在這種證據提出之前，有關的登記權利所有人便無需

證明其權利，相反打算質疑其權利真實性的人便負有舉證的責任。 

在澳門的物業登記制度中，有一些由來已久的登記原則，它們構成了整個

制度的基礎，其中包括： 

“合法性原則”：《物業登記法典》第 5 條所規定的這項原則要求登記局

長按照法律的規定，對所申請的登記行為從形式上、內容上進行嚴格的審查，

以便從物業登記的角度出發，判斷是應作確定性登記(意味�並未發現任何不當

之處)，或作疑問臨時性登記(因發現了某些不當之處而不能作確定性登記，但其

又尚未構成拒絕登記的理由)5，還是拒絕登記(例如申請的行為明顯無效或完全

欠缺登記的憑証)。 

“特定性原則”：按照這項原則的規定，為了保障物業登記制度的公信

力，使其內容真實、準確，要求登記資料一定是具體的、特定的，其中不僅要

包括登記主體的身分識別資料，而且要清楚地注明登記權利的性質、範圍、條

件等(見《物業登記法典》第 181條)。 

“登記連續性原則”：《物業登記法典》第 13 條所規定的這項原則是在物

業登記領域最先創設的原則之一，構成了整個制度的核心。按照這項原則，任

何人在宣示擁有一項權利時，都要以之前的某個事實為依據，即是說一項權利

可否作物業登記，取決於之前的權利所有人在將權利移轉前是否已作了登記。

同樣道理，只有權利的登記所有人才可對不動產創設(或承擔)負擔。 

“優先原則”：《物業登記法典》第 9 條所規定的這項原則賦予先於他人

將有關的權利作物業登記的人一種優先的位置，相對遲於他才作登記的人可以

得到登記所賦予的更大的益處和保障。這項原則使所登記的權利的效力清晰有

序，也是促使人們主動申請登記的一大原因。 

                                                 

5 《物業登記法典》第 11條第 1 款規定“臨時性登記，若未轉為確定性登記或作續期，則 6 個月之後

失效… ”。 



 5

“申請原則”：《物業登記法典》第 4 條規定了這項原則，即“除法律特

別規定的情況外，登記需由利害關係人申請，而非依職權進行”，也就是說任

何一種登記行為，無論其所依據的憑證是公證書、法院判決亦或是一般合約，

都應由具正當利益的人(自然人或法人)向登記局長提出申請。在澳門，目前這種

登記的申請還是要式的，即當事人需遞交一份書面的申請書。但澳門的《物業

登記法典草案》已對申請的形式作了新的規定，屆時當事人只需填寫一份簡單

的申請表，這對簡化手續、方便登記有很大益處。 

由於物業登記的目的是將與不動產有關的權利公示，因此物業登記的客體

主要由私法範疇的與不動產有關的行為或事實構成。澳門的物業登記制度中也

遵循“物權法定原則”，即是說只有《物業登記法典》或其他的專門法律中明

確規定了的事實才可作物業登記。 

1967 年的《物業登記法典》第 2 條對可作為登記客體的事實作了限制性逐

一列舉，其中不僅有“引致所有權的承認、取得或分割的法律事實”(買賣、遺

產繼承、取得時效)，而且有對所有權的限制的法律事實(用益權、永佃權、地役

權等)，還有的情況是為了通過司法途徑使某種權利得到認可(例如訴訟的臨時性

登記、查封、假扣押的登記等)。 

澳門現在所適用的雖然尚為葡萄牙 1967 年的《物業登記法典》，但為澳門

制定一部新的、本地化的《物業登記法典》的工作自 1988 年便已開始醞釀，眾

多專家學者所組成的專門委員會經過長期工作，新的《物業登記法典草案》已

幾易其稿，現在已到了最後的審議階段。據悉在澳門新的《民法典》實施之

後，這部參照葡萄牙的有關立法經驗，按照澳門實際情況而制定的《物業登記

法典》便可頒布，這必將在登記的技術和秩序方面引入革新，使物業登記制度

的運作更加有效及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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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門的商業登記  

商業登記的目的在於將商人及公司的身分以及相關的法律事實公開，所包

括的內容有商人的註冊登記、公司的註冊登記以及商船的註冊登記，還包括與

這三者有關的法律事實。 

與物業登記不同，商業登記的對象不是物 (不動產)，而是與商業(廣義上的)

活動有關的人(自然人或法人)。這不是說在商業登記中不會涉及物的登記，因為

我們知道，公司的股份也是商業登記的客體之一，但在對這些物的公示過程

中，也主要是通過與其相關的主體進行的。 

澳門的商業登記制度與物業登記制度一樣，是在葡萄牙相關的登記制度基

礎之上建立起來的。 

在葡萄牙，傳統上將保密視作獲得商業上的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但後來

人們逐漸意識到有必要將商業活動中的一些情況公諸於眾，以便使信貸業務得

到發展，並保障商人、消費者及公眾的利益。出於保障法律交易的安定性的考

慮，1833 年的《商法典》中開始設立公共的商業登記制度，有關的登記工作由

當時的商事法院負責。1929 年通過的《商業登記法典》規定在未設立專門的商

業登記局的地區，有關的登記工作由當地的物業登記局長負責。 

在傳統上，商業登記制度無論是在其架構上還是在法規上，一直都依附於

物業登記。也就是說物業登記中的原則也同時構成了商業登記的基礎，物業登

民法規中的條文許多時可補充性地適用於商業登記中。 

所以在澳門的商業登記中，除了適用由 1966 年第 42644 號法令頒布的《商

業登記規章》以外，按照此法規第 19 條的規定，還可“適用《物業登記法典》

中所有不違背本《規章》性質的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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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門的民事登記  

由於一個社會是由眾多的個人所組成的，每人都有了解自己身世家譜的需

要，而民事登記的主要作用在於通過將與人的身分及民事能力有關的事實作完

整、準確、系統的記錄，便不再需要通過其他的手段去尋找證明，因為民事登

記的內容便是最佳、最準確的證據。因此民事登記中所載的事實具有完全的證

明效力，享有準確及合法性的推定。 

在澳門，民事登記制度的創設可追溯到 1883 年，當時為澳門及帝汶頒布的

《民事登記規章》，規範了有關葡萄牙公民及非天主教信徒的外國人的民事登

記制度。隨� 1966 年《民法典》的實施，1967 年 5 月 5 日在澳門頒布了一部

《民事登記法典》。1978年 7 月 29 日第 24/78/M 號法令將葡萄牙新的《民事登

記法典》引入澳門實施，其後 1982年 8月 27日第 11/82/M 號法令規定了民事登

記中的強制性登記的原則。自此所有在澳門地區發生，並在《民事登記法典》

中有所規定的事實必須作登記。在原有《民事登記法典》的基礎上，1983 年又

頒布了新的《民事登記法典》，但僅是對舊《法典》的內容作了個別修改。

1987年 3 月 16 日第 14/87/M 號法令通過的《民事登記法典》是一部真正�眼於

澳門本身的實際情況的法規，在簡化登記秩序、改善服務素質、滿足公眾需求

方面作了實質性的努力。 

在澳門還有一套與我們以上所講的真正意義上的民事登記制度同時存在，

但歷史更久遠的教區登記制度。這種由 1863年 9月 9 日的王家法令所規範的登

記的對象是澳門信奉天主教的民眾，其登記內容包括信徒的洗禮、結婚及死亡

等。 

因此自 1887 年起澳門便同時存有兩種登記制度：民事登記及教區登記，二

者具有同等的效力且皆為自願性登記。在 1984 年第一部《民事登記法典》實施

後，由於登記已改為強制性，所以開始將教區登記的資料影印並存於民事登記

局，這樣有關的人的身分資料的登記便可以完全集中在民事登記局，而有關的

人士也可以在登記局申請原來由教區所作的登記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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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澳門的民事登記工作由出生登記局和婚姻及死亡登記局這兩個部門負

責，兩間登記局是按工作性質劃分權限的，在各自的範圍內，其地域上的權限

涵括了整個澳門地區6。 

                                                 

6 這種按工作性質劃分權限主要是在澳門葡萄牙國籍管理的需要。 


